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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
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15 日在第九届《财经》年会上表
示，进一步精确“实体经济”的概
念，通过金融市场的实际活动，
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周小川说，刚刚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
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本
轮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很多教训，
危机的产生从金融业开始，金融
业发生很大问题，使人们感觉金
融业拖累了实体经济。同时，在
克服金融危机、争取经济复苏
时，金融体系由于受危机冲击，
金融业给实体经济的复苏带来
的支持不够。

“实体经济的概念需要进一
步精确化。”周小川说，实体经济
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也包
括服务业，不能认为实体经济只
是物质经济。强调发展实体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需要对实体经济加以区分。

“以前讨论虚拟经济和实体
经济的关系，一度简单化地理解
金融就是虚拟经济，制造业或其
他类别服务业是实体经济，我觉
得这种理解也是不对的。”周小
川说，金融业有些并非虚拟的，
比如说银行贷款，企业发行债
券、股票进行融资，这些就属于
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企业集资建房纳入保障房管理
□套型执行经适房规定 □严禁变相开发商品房 □已享房改的不得参加

周小川：

进一步精确

“实体经济”概念

本 报 济 南 1 2 月 1 5 日 讯
(记者 张璐 ) 省政府 1 5 日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解决企
业职工住房问题的意见》，明
确提出，将通过积极发展企业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推进国有
工矿棚户区改造、完善住房公
基金制度等多种手段，解决我
省部分企业职工住房困难问
题。

对于社会关注的“企业集资
合作建房”，《意见》提出，距离城
区较远的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
困难户较多的企业，在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住房建设规划的前提下，经市、
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利用单位
自有土地组织开展集资合作建
房，并纳入所在市、县经济适用
住房建设计划管理。

我省规定，集资合作建房
的套型建筑面积，严格按照经

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执行。
企业收取的集资合作建房款
项，应当实行专款管理、专项使
用，并接受当地财政和住房保
障主管部门的监督。集资合作
建房原则上不收取管理费用，
不得有利润。已享受房改政策
购房、已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
不得参加集资合作建房；严禁
任何单位假借集资合作建房名
义，变相实施住房实物分配或
者进行商品房开发。

企业集资建房按经适房管理

我省明确对企业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集资合作建房和国有
工矿棚户区改造，一律免收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并执行保障性
安居工程的有关税收优惠和信
贷支持政策。

对企业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和
省级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
资金予以支持。市、县财政应积
极运用投资补助、贷款贴息、注
入资本金、税费优惠等政策措
施，鼓励相关企业参与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和运营试点。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

涉及的经营性收费减半征收，新
建安置小区有线电视和供水、供
电、供气、供热、排水、通讯、道路
等市政公用设施，由各相关单位
出资配套建设。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安置住房建设，执行经济适
用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公共租赁住房、集资
合作建房供应的对象，必须限
定在本单位符合市、县人民政
府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
房供应条件的职工。企业建设
的公共租赁住房，应当按照所
在市、县公共租赁住房有关规
定组织配租，并将配租情况报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经济和信
息化部门备案。

企业集资建房享政策支持

企业建公租房可不变用地性质

《意见》明确，鼓励企业开展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公共租赁住
房只用于出租，不得出售。

企业较为集中的各类开发
区、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相关
企业可出资参与集中建设公共
租赁住房。距离城区较远的独
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职工较
多的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
下，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
以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公共租赁
住房，向本企业符合条件的职
工出租。

《意见》明确，企业利用自有
土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原为划
拨土地使用权的，可暂不改变用
地性质；原为出让土地使用权
的，可不再缴纳用途差价。企业
自管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的结余
资金，可用于建设公共租赁住
房。

我省规定，公共租赁住房既
可以是成套住房，也可以是集体
宿舍。新建的成套公共租赁住
房，套型建筑面积严格控制在
60 平方米以内，以 40 平方米左
右的小户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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